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关于学费减免评定细则

根据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学费减免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现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《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关于学费减免的评定细则》。
一﹑学费减免的基本申请条件：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2、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，无处分记录；
3、当年度的建档贫困生；
4、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﹑创新能力﹑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；
二﹑根据学生在当年度的学业﹑综合表现，进行积分，按比例换算，择优评定：
（一）学习表现：
1、奖学金：一等奖：5分 ，二等奖：3分 ，三等奖：1分。
（二）科研情况：
1、科技能力及创新：
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：第一作者5分，第二作者2分，第三作者1分。
非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：第一作者3分，第二作者1分。
发表文学作品：国家级4分，省级2分，校市级1分，院级0.5分（每一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作品最多计2篇）。
校学生科研立项并结题，负责人2分，主研人1分。
发明创造通过成果鉴定：10分。
2、学科竞赛（挑战杯、高数竞赛、物理竞赛、数学建模、英语竞赛、电子设计大赛等）：
国家：一等10分/次，二等8分/次，三等6分/次，优秀4分/次 ；
省级：一等6分/次，二等5分/次，三等4分/次，优秀3分/次；
校级：一等4分/次，二等3分/次，三等2分/次，优秀1分/次 ；
（三）社会工作：
1、文体竞赛获奖：（从不参加班团组织活动一票否决）
个人：
国家：一等10分/次，二等8分/次，三等6分/次，优秀4分/次；
省级：一等6分/次，二等5分/次，三等4分/次，优秀3分/次；
校级：一等4分/次，二等3分/次，三等2分/次，优秀1分/次；
院级：一等3分/次，二等2分/次，三等1分/次，优秀0.5分/次。
团体：
国家：一等5分/次，二等4分/次，三等3分/次，优秀2分/次；
省级：一等4分/次，二等3分/次，三等2分/次，优秀1.5分/次；
校级：一等3分/次，二等2分/次，三等1.5分/次，优秀1分/次；
院级：一等2分/次，二等1.5分/次，三等1分/次，优秀0.5分/次。
2、社会实践获奖：省级5分/次，校市级3分/次，院级1分/次。
（四）评优情况：
1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治保干部、社会活动积极分子、生工之星、宣传标兵、教学信息员、优秀志愿者、社会实践等评优：省级5分/次，校市级3分/次，院级1分/次。
2、属先进班集体成员：省级4分，校市级2分，院级1分。
（五）任职情况：
   
	职位
	分值（分）
	职位
	分值（分）
	职位
	分值（分）

	学生会主席
	5
	学生会部长、
副部长
	4
	学生会干事
	2

	学生团体负责人
	4
	学生团体部长、
副部长
	3
	学生团体干事
	2

	班长、团支书
	3
	其他班委
	1
	
	



（六）家庭经济困难情况：特殊困难：10分，困难：6分，一般困难：4分
（七）积分统计：
总分=家庭困难情况×40%+学习表现、科研情况×40%+社会工作、评优、任职情况×20%
三、评选原则：
同年内已获有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原则上不再享受；
原则上不连续两年享受学费减免；
若总分相同，可由学院学生资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
学校评选当年有具体政策时按学校要求执行。
四、以下情况之一，不予减免。
1、上一学年内有考试科目不及格的；注：大一同学在大一上期内有考试科目不及格的；
2、平时吸烟、酗酒，购买使用高档娱乐消费品的；
3、违反学校规章制度，受到学校纪律处分；
4、不参加学院活动，不遵章守纪。
五﹑评定程序:
1、由学生本人在学校网页上下载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，无证明则不能获得加分。
2、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进行评审，择优评定。经公示无异议，上报学校学生工作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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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与酿酒工程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30日


